
审判实践中， 义务帮工行为大都发生于

邻里亲朋之间， 罕有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产生

义务帮工关系。 但随着社会关系形态的日趋

丰富， 非自然人之间的义务帮工行为在审判

实践中亦已出现。 笔者即处理过一例非典型

性义务帮工案件。

2018 年 5 ?， 原告张甲与被告李乙发

生涉案交通事故， 事故致原告受伤， 经鉴

定， 原告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交警部门认定

被告李乙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被告李乙陈述

其为被告丙洗染公司的退休人员， 退休后仍

至被告丙洗染公司?偿代岗， 事发时系在代

岗期间。

原告诉至法院， 其诉讼请求为： 若认定

两被告间存在义务帮工关系， 则由被告丙洗

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若?前述关系， 则由

被告李乙承担赔偿责任。

审理中， 当事人对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

认定均?异议。 被告李乙辩称， 其于每周固

定时间往返于被告丙洗染公司两个办公点之

间领送发票， 且在发票记账联背面署名为

记。 事故发生时， 其在领送发票途中， 应由

被告丙洗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丙洗染

公司辩称， 被告李乙系其退休员工， 退休后

返聘至 2016 年 4 ?， 之后， 己方未以任何

形式向被告李乙交办过任何工作， 亦不知晓

被告李乙是否为其帮工， 双方不构成义务帮

工关系， 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在处理前述案件时， 由于接受帮工一方

并非自然人， 其真实意思表示往往难以直

接、 准确探析， 若双方对义务帮工事实产生

争议时， 应根据当事人举证、 示证情况， 结

合双方关系、 事发时间、 地点等细节， 最大

程度地确保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相统一。

一是正确运用拒证推定规则， 合理平衡
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对于是否存在帮工事实， 应由帮工人承

担举证责任。 但在帮工人已竭力举证， 且能

证明关键证据由被帮工人持有的情况下， 为

解决证据偏在时的证明困境， 被帮工人理应

承担示证义务。 鉴于设置示证义务制度的目

的在于弥补单独适用举证责任制度的局限

性， 旨在昭示当事人协力查明案件事实的理

念， 因此， 需更多地督促当事人在诉讼过程

中履行示证义务， 审慎做出不利认定。 本案

中， 被告李乙陈述其有在票据后署名为记的

帮工习惯， 且提供了部分票据为证， 为印证

前述帮工习惯的真实性， 被告丙洗染公司即

有义务提供更多票据进行核实。

故法官当庭释明拒证推定的法律后果，

庭后亦多次进行沟通， 且给予被告丙洗染公司

充裕时间以履行其示证义务。 由于被告丙洗染

公司?正当理由拒绝示证， 据此推定被告李乙

主张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新的证据规则沿用

了拒证推定的相关条文， 且着重阐释了 “书证

提出命令” 的运用， 我们可将上述条文置于示

证义务制度的总体框架之下， 结合陈述义务、

勘验协力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等关联概念， 予

以整体理解、 统筹运用， 确保适法理念的系统

性、 准确性。

二是综合考虑案情细节、 当事人既往关系

等因素还原客观真实。

首先， 被告李乙系被告丙洗染公司的退休

人员， 退休后仍返聘工作数年。 可见， 两被告

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被告李乙在返聘结

束后仍为被告丙洗染公司提供义务帮工具有合

理性和可能性。

此外， 从事发地点、 时间及现场状况等因

素分析。 事发时间为工作日的办公时间； 事发

地点位于被告丙洗染公司两个办公点之间； 且

被告李乙陈述事发后请求交警至被告丙洗染公

司办公点寻求帮助， 被告丙洗染公司亦认可事

发后由己方员工护送被告李乙就医。 综合上述

细节， 亦可佐证被告李乙系在为被告丙洗染公

司帮工过程中发生事故。

三是准确理解义务帮工的基本内涵， 做出

符合立法目的、 法律文义的裁量结果。

义务帮工是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农村地区在自建房屋、 抢收抢种等时

候， 邻里亲朋前来帮忙不收取报酬的情况十分

常见， 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正是基于此背景而

设立。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法人与自然人

的交互关系日显勃兴、 多样， 退休人员基于对

公司的归属感而?偿代岗与自然人之间的义务

帮工并?本质区别。故此，应对义务帮工的内涵

做出符合社会通常认知的解释， 将义务帮工的

表现样态扩张至法人和自然人之间， 方能更好

地规范社会交互关系，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帮工行为的持续性及票据背面签名的

明示性， 足以认定被告丙洗染公司知晓或应当

知晓帮工情况， 且其从被告李乙的帮工行为中

获益， 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即便如其所述对

帮工情况不知情， 因其内部管理上的疏忽导致

的不利后果， 亦由其承担。 若被告李乙在事故

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 两被告需承担连带

责任， 因原告择一责任主体追责， 基于处分原

则， 判决由被告丙洗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当

然， 被告丙洗染公司如对此有异议， 可在履行

赔偿义务后， 另案诉讼行使追偿权。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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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专业术语的使用

笔者建议吸收中央专门教育文件的表

述， 统一使用两个关键术语： 对于需要预防

的未成年人行为统称为 “未成年人罪错行

为”， 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可以采用的干

预措施统称为 “保护处分”。

对于因为未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行为， 可以统称为 “触法行为” 或者 “触刑

行为”。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目的不是为了好

看， 关键是为了便于科学设计干预 （保护处

分） 措施， 科学设计的关键是系统化现有干

预措施为保护处分措施体系， 特别是理清保

护处分与治安管理处罚、 刑罚的关系。

严重不良行为 （违警行为） 的基本特征

是行政违法性， 触法 （刑） 行为的基本特征

是刑事违法性， 两者之间不只是具有法律性

质的差异———关键是保护处分措施的设计很

难混同， 因此现行草案中将违警行为和触法

行为合为 “严重不良行为” 的分级， 存在严

重的问题， 应予以区别。

最理想的方案是， 单设触法 （刑） 行为

专章。 次要方案是， 在现有严重不良行为章

中采用技术性方式提示两种行为是不同的罪

错行为类型 （具体建议见此前提交的二审稿

完善建议稿）。

体现保护处分的“以教代罚”特征

保护处分的基本特征是 “提前干预， 以

教代罚 （刑）”， 应将对于未成年人罪与错行

为的干预从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之中分离

出来。

理清保护处分与治安管理处罚、 刑罚的

关系， 底线应是避免 “重复评价” 甚至是

“一事二罚”。 对于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干

预， 应以保护处分为原则、 处罚 （治安处

罚、 刑事处罚） 为例外。 具体而言， 预防法

与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等成人法之间是

“特别法” 与 “普通法” 的关系， 预防法应

当优先适应， 未尽事宜才可适用普通法。

但?论如何， 保护处分具有替代治安管

理处罚、 刑罚的这一特征 （中央专门教育文

件所定性的 “以教代罚”）， 应当在修改预防

法中体现。

保护处分措施应当体系化

笔者此前提交的 《预防法专家建议稿》

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保护处分措施： 教育处

分、 观护处分、 禁闭处分、 教养处分， 在名

称、 内部关系、 外部关系均予以了体系化，

现在的预防法修订二审草案对各类对未成年

人罪错行为的干预措施存在三大硬伤： 形式

名称不统一 （命名混乱）、 内部关系不清晰

（各措施之间的衔接关系）、 外部关系不明确

（未厘清与治安处罚、 刑罚的关系）， 属于重

大立法漏洞， 建议务必理清。

关于专门教育与专门学校

遵循 “拘禁性” 保护处分单一化的原

则， 专门教育吸收收容教养 （其实主要是执

行场所 “专门学校” 的合一） 是重大的进

步， 其体现的是对涉及未成年人人身自由保

护处分措施仅仅应作为不得已措施的立场。

“上锁的门就是上锁的门， 不论上锁的

动机是什么”。 专门教育客观上是一种限制

甚至是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论是

“教育” 还是 “福利” 之名， 包括现行的专门

教育指导委员评估程序设计， 都不足以对抗正

当法律程序与合宪性。 现行方案， 存在重大风

险。

专门教育不是什么好东西， 应当尽可能限

制适用———仅仅可适用于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

年人中最为顽逆的对象、 有触法 （刑） 行为的

未成年人。 现在的预防法修订草案对于专门教

育的适用对象范围规定太宽， 同时对于公安机

关的实际决定权 （警察权 ） 缺乏必要的约

束———特别是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 。 我很担

心， 实施后会出现专门教育与专门学校的滥

用， 专门教育将可能成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

劳动教养， 并可能会受到强烈质疑。

中央专门教育文件的原意是推动专门教育

的整体司法化 （直到 2019 年 2 月征求意见稿

中还有 “探索建立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审理决

定涉案未成年人进入专门学校的司法化程序”

的表述）， 修改预防法应当注意中央文件起草

的过程和制定原意， 而不应只看最终通过的稿

子。

笔者建议： （1） 理想方案———专门教育

的整体司法化 （中央文件的本意）； （2） 底线

方案———专门教育部分司法化 （只对触法行为

适用专门教育程序司法化， 详见此前对二审稿

的书面建议）。 （3） ?论采用哪种方案， 专门

教育特别是专门学校都应更加明确地分级， 同

时对于触法行为适用专门教育的期限宜设定为

最长可至年满 20 周岁而非 3 年。

没有必要降低刑责年龄

修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构建起独

立少年司法制度基本框架、 有效填补现行法律

一放了之和一罚了之的硬伤， 那么刑法修正案

十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方案完全没有必要：

1.历史潮流不可逆。 自沈家本制定大清新

刑律以来， 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而非降低是历史

的潮流与方向。

2.国际观瞻不可不顾———刑事责任年龄具

有象征意义。

3.刑事责任年龄属于刑法基本制度。 二审

稿中突然增加， 理论界来不及回应， 未经一审

的程序其合法性亦存疑。

4. “现在的孩子更成熟” 的说法不合逻辑

也不是事实更有悖于现代儿童观， 而且刑事责

任年龄更主要体现的是国家儿童观。

5.涉及未成年人的立法也应遵守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原则。 立法机关不能带头违背新修订

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

6.立法应保持对未成年人的整体判断一致

性———未成年人是纯洁需要保护的， 不能不顾

逻辑在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特别是提高性承诺年

龄的同时又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7. “?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 非刑罚之主

体”。 恶意补足年龄的前提是国家已经建立了

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二元体系， 弃权的目的是

保持少年司法的纯洁性和理论 （保护主义） 自

洽。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独立少年司法制度，

不存在恶意补足年龄的制度前提和基础。

8.降低至 12 周岁， 仍然存在继续下降甚

至恢复未成年人死刑的逻辑推理。 需要努力的

方向是推动建立独立少年司法制度， 而不是简

单的以降低责任年龄来搪塞。

9.从社会防卫的角度看， 刑罚过早施加于

低龄未成年人只会制造更严重的罪犯， 降低刑

事责任年龄是 “饮鸩止渴”。

10.修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对

触法行为有了完善的保护处分措施， 那么降低

刑事责任年龄完全没有必要。

（作者系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

长、 上海市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 上海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构建独立少年司法制度基本框架
———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的补充建议

姚建龙

非典型性义务帮工案件的审理思路
沈烨 何祥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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